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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易所)全資附屬公司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

司（聯交所）作為上市發行人的前線監管機構，《上市規則》執行是其履行監

管責任的重要工具，而對違反《上市規則》的行為採取紀律行動，乃是聯交所

致力促使上市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的工作中清晰可見的一環。  
 
在截至 2006 年 12 月 31 日止的一年間，以和解方式處理的紀律事宜數目有上升

之勢，有關的統計數字如下： 
 

 和解個案 紀律個案總數 和解個案佔總數的百分比 

2003 3  15  20% 
2004 2  24  8% 
2005 4  26  16% 
2006 7  26  27%  

 
為了提高透明度，也為了增加市場對以和解方式處理紀律事宜的認識並多加應

用，聯交所在此份聲明中概述聯交所接納以和解方式處理紀律事宜的基本原則

和條件。 
 
《上市規則》執行的目標 
 
作為香港上市發行人的前線監管機構，聯交所有責任在合理和切實可行的範圍

內確保香港證券市場公平有序、信息靈通。為達致此目標，聯交所編制《上市

規則》並加以執行。紀律行動是監管機構在適當的情況下對違規個案的一種回

應。聯交所已在其網站上登載「聯交所執行《上市規則》的策略」，概述（其

中包括）決定是否採取紀律行動的重要準則。  
 
透過紀律行動，上市科力求做好以下工作：  
 
(1) 透過發出清楚訊息，表明若干行為是不會被聯交所所接納和容忍的，而

違規者亦必須承擔後果，希望藉此遏止未來的違規情況；  
 

(2) 教育市場；及  
 
(3) 最終影響以至改變市場的態度和行為，從而促進合規文化及提升企業管

治。  
 
和解的好處 
 
對聯交所及有關人士而言，和解可以節省採取紀律行動所涉及的成本及時間。

因此，和解可加快處理和解決紀律事宜，有助聯交所更有效地運用其有限的監

管資源，並同時提升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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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和解方式處理個案時涉及刊發有關和解的新聞稿，相關人士有機會按和解

的結果商討新聞稿內容並就此發表意見，此舉讓相關各方可預知結果之餘，對

其名聲的受影響程度 (相對於全面展開紀律行動)也可有較大控制。  
 
和解的方法和準則 
 
達成的和解不能有損聯交所的監管目標 
 
如果和解方案有損或削弱聯交所上文所述執行《上市規則》的目標，聯交所是

不會接受這樣的和解方案。  
 
基本上，只有能夠顧及違規個案中所有具體情況而達到可接受的監管結果的和

解方案才會獲得接納。在和解過程中協定出來的紀律制裁及任何補救行動必須

達到以下效果：  
 
(1) 按違規的輕重而論斷；  
 
(2) 因應違規個案的實際情況作出公正處理；及 
 
(3) (在沒有需要使聯交所的回應有所升級的情況下)與過往對類似違規個案

施行的制裁及指示大致相符。 
 
在監管機構回應嚴重違規情況的過程中，在紀律行動方面，除對已成過去的違

規情況施加制裁外，上市科及上市委員會近來開始在適用的個案中要求違反

《上市規則》的上市發行人及須對違規事件負責的董事採取補救行動，以期確

保及加強日後合規情況。 
 
《上市規則》賦予上市委員會發出有關補救行動的指示（「指示」）的權力。

曾發出過的指示的例子包括以下各項要求：  
 
(1) 董事須出席指定時數的培訓，內容包括董事職責、《上市規則》及其他

適用於董事及／或上市發行人的法例及規定（「董事培訓」）；  
 

(2) 上市發行人要(i)委聘令上市科滿意的獨立專業機構（「專業機構」）進

行內部監控檢討，及(ii)在指定時限內執行專業機構所建議改善內部監控

的建議；及 
 
(3) 上市發行人要委聘合規顧問，在若干指定時間內向上市發行人及其高級

管理人員提供有關遵守《上市規則》的意見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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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科在考慮是否需要或要求在適用的和解個案中採取補救行動時，亦採取此

同一方針。上市科會在紀律行動中建議下列行動及要求以下述行動作為和解條

件：  
 

(1) 董事培訓 ⎯ 若上市科確信導致嚴重違規的情況很明顯是因為（若不是直

接導致）若干董事就遵守《上市規則》方面缺乏恰當知識或重視；及 
 

(2) 發行人須委聘合規顧問進行獨立內部監控檢討 ⎯ 若上市科確信上市發行

人的內部監控不足或無效，或確信董事對《上市規則》的要求及其應用

沒有恰當或充分了解。  
 
對外發布 
 
聯交所知道，和解處理必須對外發布，方能將監管訊息傳遞給市場。在任何情

況下，對外發布也是所有和解處理的必要元素。對外發布的方式是通過刊發經

由涉及人士同意的新聞稿，但內容須取得上市委員會批准以及包括上市委員會

就批准和解方案所指示的任何變動。對外發布只限於公開制裁及上市委員會所

指定須予以對外發布的指示。 
 
和解程序 
 
和解條款須經上市委員會批准作實 
 
和解條款若涉及運用《主板上市規則》第 2A.09 條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3.10 條所載的一系列監管工具，必須經上市委員會批准作實；上市委員會獲賦

予行使聯交所的紀律管轄權，可施行紀律制裁及作出指示或按上述規則所規定

採取任何行動。 
 
若上市委員會拒絕贊同和解，則須商議另一個全新的和解方案供上市委員會考

慮，或展開紀律行動懲處違規個案。 
 

商議和解的時間 
 
如擬進行和解，可在調查過程中的任何階段或在紀律行動的程序中提出商討。

然而，  
 
(1) 容易理解的是：越早達成和解，聯交所及涉及人士越能節省處理紀律事

宜的成本和資源；及  
 

(2) 上市科只有在充分了解違規的實況、嚴重性以及涉及人士須對違規事件

所負責任後，才願意和可以進行和解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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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違規或不作抗辯 
 
商議和解的前提如下： 
 
(1) 涉及人士承認違規，或對違規事件不作抗辯；及  

 
(2) 涉及人士接受制裁及接受所有其他載於經由上市科與和解各方人士簽署

的書面和解條款上的條款。 
 
不損害對方權利的原則 
 
所有研究可否達成和解的通訊以至其後進行的和解商議，全部都是在不損害對

方權利的原則下進行。上市科及商議和解的任何有關人士日後均不可倚賴對方

在商議和解過程中承認的事實或作出的陳述來針對對方，特別是假若未能達成

任何和解而上市科須就同一事宜展開紀律行動時。 
 
全面和解 
 
基本上，若紀律事宜涉及人士超過一方，則紀律行動或建議中的紀律行動的所

有涉及人士均須一同成為和解的一方。除所有有關人士參與商討並同意的全面

和解方案外，以任何其他形式或基礎達成的和解方案均不大可能獲上市科接

納。  
 
然而，每個個案均會以該個案的事實和情況予以考慮。若上市科確信有充足理

據或理由，其可能會考慮放鬆其在此方面的立場。不過，此例外情況絕不多

見，只會限於特殊情況。  
 

書面形式的和解條款  
 
研究可行和解方案的通訊可以是口頭及／或書面。若商議結果是建議達成和

解，上市科會以書面形式訂明建議中的和解方案條款，以便由所有有關人士簽

署落實同意。  
 
同意違規個案的實況及制裁／指示 
 
上市科及有關人士必須同意違規個案的實況及（若要刊發有關和解的新聞稿）

有關新聞稿草擬本的內容。上市委員會對刊發新聞稿的內容有最終控制權。 
 
上市委員會：不知悉亦不參與商議和解 
 
若紀律行動展開後隨之進行和解對話，上市(紀律)委員會秘書（「委員會秘

書」）及上市委員會將不會參與或獲通知有關和解討論或其內容以及其進展，

但如當時的情況有需要通知委員會秘書：其時正商討的和解對尚未了結的紀律

行動造成影響或可能造成影響，則作別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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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和解方案呈交予上市委員會考慮時是否已經展開紀律行動，若和解方案不

獲上市委員會支持而有關個案其後須進行紀律聆訊，出席紀律聆訊的上市(紀律)

委員會成員將與審議和解方案的成員不同。 
 
 
總結 
 
聯交所相信，在適用個案中以和解方式處理紀律事宜，聯交所與受聯交所監管

者也同樣得益。聯交所將繼續監察及檢討以和解方式處理紀律事宜的成效和使

用情況，以不斷提升其執行《上市規則》行動的適時性及成效。  
 


